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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BIM模型交付与应用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7315992][bookmark: _Toc22732835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BIM交付与应用的基本规定、BIM模型交付要求、交付物构成、模型应用要求、模型协同与共享、模型质量检查与验收、数据安全与保密、交付与归档。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与工业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BIM模型交付、应用与管理活动。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7315993][bookmark: _Toc22732835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081  网络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
GB/T 50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 50353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 5050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T 51212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35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T 51269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GB/T 5130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JGJ/T 448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7315994][bookmark: _Toc22732835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模型。
[来源：GB/T 51212-2016，2.1.1]

模型精细度 level of model definition
建筑信息模型中所容纳的模型单元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
[来源：GB/T 51301-2018，2.0.11]

交付单元 delivery unit
按照专业类别、功能分区、施工段、楼层等维度划分的，可独立交付、独立管理的BIM模型子集。

协同平台 collaborative platform
支撑建筑工程各参与方进行BIM模型共享、协同工作、流程审批、信息交互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版本控制 version control
对BIM模型的迭代更新过程进行唯一标识、全程记录、规范管理的活动，用以保障模型版本的可追溯性、有效性与唯一性。
[bookmark: _Toc227315995][bookmark: _Toc227328354]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7315996][bookmark: _Toc227328355]一般规定
建筑工程BIM模型交付与应用应覆盖工程全生命周期，贯穿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运维各阶段，实现各阶段模型的无缝传递、数据贯通与价值复用。
BIM模型交付与应用应遵循“统一标准、协同共享、全程可控、权责清晰、安全合规”的基本原则，保障模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与可追溯性。
BIM模型的分类与编码应符合GB/T 51269的规定，同一工程项目应采用统一的分类与编码规则，不应随意变更。
BIM模型交付与应用应采用数字化协同工作模式，明确各参与方的工作边界、权责划分与协同流程，保障各阶段工作的有序衔接。
[bookmark: _Toc227315997][bookmark: _Toc227328356]责任主体
建设单位应承担BIM应用的总体管理责任，负责明确项目BIM应用目标、交付要求与应用节点，选定协同平台，组织各参与方开展BIM交付与应用工作，审核确认BIM成果，组织BIM成果验收。
设计单位应负责设计阶段BIM模型的创建、深化、交付与应用，保障设计模型的准确性、合规性与信息完整性，配合施工、运维阶段的模型应用与更新工作。
施工单位应负责施工阶段BIM模型的接收、深化、更新、交付与应用，保障施工模型与现场施工、工程变更、验收资料的一致性，同步完成竣工模型的创建与交付。
监理单位应负责BIM模型交付与应用全过程的监理工作，审核BIM实施方案、模型成果与交付物，监督模型应用落地，参与BIM成果验收，核查模型与工程实际的一致性。
运维单位应负责接收竣工BIM模型，基于模型开展运维阶段的BIM应用，反馈运维需求，保障模型在运维阶段的有效复用。
BIM咨询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可负责项目BIM实施方案编制、模型质量校核、过程管控、成果验收等技术服务工作，对咨询成果的准确性、合规性负责。
[bookmark: _Toc227315998][bookmark: _Toc227328357]实施要求
工程项目实施BIM应用前，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项目BIM实施方案，明确BIM应用目标、交付范围、阶段节点、精细度要求、协同规则、验收标准、产权归属等内容，经各参与方确认后执行。
BIM模型的创建与应用应符合国家现行工程建设规范、强制性条文及设计文件的要求。
工程项目各阶段BIM模型应实现向上兼容与向下传递，后一阶段模型应在前一阶段验收合格的模型基础上开展深化与更新，不应脱离前序模型重新创建。
BIM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应在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产权方授权，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应擅自复制、修改、传播、转让或用于非本项目的其他用途。
[bookmark: _Toc227315999][bookmark: _Toc227328358]BIM模型交付要求
[bookmark: _Toc227316000][bookmark: _Toc227328359]模型单元与精细度
BIM模型应按专业划分基础交付单元，可根据项目规模、施工段、功能分区、楼层等进一步划分子单元，划分规则应在项目BIM实施方案中明确，同一项目应保持划分规则的一致性。
BIM模型精细度等级划分应符合GB/T 51301的规定，各阶段交付模型的最低精细度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各阶段BIM模型最低精细度要求
	工程阶段
	最低模型精细度等级
	适用场景

	方案设计阶段
	LOD200
	方案比选、性能化预分析、投资估算

	初步设计阶段
	LOD300
	设计深化、技术经济分析、初步设计审批

	施工图设计阶段
	LOD350
	施工图审查、工程量清单编制、招标控制价编制

	施工深化设计阶段
	LOD400
	构件加工、管线综合、施工模拟、现场施工指导

	竣工交付阶段
	LOD500
	竣工验收、竣工结算、运维阶段应用


对有特殊要求的构件、专项工程，模型精细度可根据项目需求在BIM实施方案中专项约定，且不应低于本文件规定的最低要求。
[bookmark: _Toc227316001][bookmark: _Toc227328360]信息深度与属性要求
BIM模型信息应包含几何信息与非几何属性信息，信息深度应与模型精细度等级相匹配，满足对应阶段的应用需求。
各阶段模型非几何属性信息的最低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方案设计阶段：应包含项目基本信息、构件类型、材质类别、主要功能参数、空间属性等基础信息；
初步设计阶段：应补充构件规格型号、设计参数、材料性能指标、技术要求、规范依据等设计核心信息；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补充构件详细尺寸、材料标号、配筋信息、设备参数、安装要求、工程量信息等施工必备信息；
施工深化设计阶段：应补充加工参数、生产厂家、运输要求、安装工艺、质量验收标准、进度关联信息等施工管控信息；
竣工交付阶段：应补充实际施工信息、验收记录、变更签证、质保信息、运维参数、设备说明书等全生命周期信息。
模型关键构件的属性信息完整率应达到100%，非关键构件属性信息完整率不应低于95%，属性信息应真实、准确，与工程资料保持一致。
模型属性信息应支持检索、统计、导出与复用，满足工程量核算、成本管控、运维管理等应用需求。
[bookmark: _Toc227316002][bookmark: _Toc227328361]坐标系统与基点约定
同一工程项目应采用统一的平面坐标系统、高程基准与项目基点，坐标系统与基准一经确定，不应擅自变更。
平面坐标系统宜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或项目所在地城市坐标系，高程基准宜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应符合GB/T 50001的规定。
项目应设置统一的测量基点与项目原点，明确项目北方向，各专业模型、各交付单元的坐标系、基点、北方向应完全一致，不应出现坐标偏移、标高错位等问题。
模型坐标单位应采用米（m），精度保留至小数点后3位；构件尺寸单位应采用毫米（mm），精度保留至整数位。
[bookmark: _Toc227316003][bookmark: _Toc227328362]模型文件格式与版本
BIM模型交付应同时提供原生编辑格式与通用交换格式，两种格式的模型内容、几何信息、属性信息应完全一致。
通用交换格式应采用IFC格式，格式版本应符合GB/T 51212的规定，确保跨平台、跨软件的兼容与复用。
原生编辑格式应明确建模软件名称、完整版本号，确保模型可正常打开、编辑与修改，不应采用加密、锁定等方式限制模型的正常使用。
同一项目的建模软件版本应保持统一，确需升级版本的，应提前告知各参与方，同步完成版本切换，避免出现版本不兼容、模型数据丢失等问题。
[bookmark: _Toc227316004][bookmark: _Toc227328363]交付物构成
[bookmark: _Toc227316005][bookmark: _Toc227328364]专业模型
各专业BIM模型为核心交付物，应包含本文件5.1节规定的全部专业交付单元，覆盖项目全部工程内容，无遗漏、无缺失。
各专业模型应按交付单元拆分文件，文件命名规则应在项目BIM实施方案中统一约定，命名应包含项目名称、阶段、专业、版本号等核心信息，清晰可识别。
各专业模型应同步提交模型说明文件，明确模型创建依据、范围、精细度、坐标系统、版本信息、特殊说明、注意事项等内容。
[bookmark: _Toc227316006][bookmark: _Toc227328365]工程量清单
基于BIM模型提取的工程量清单，应随对应阶段模型同步交付，项目划分、工程量计算规则应符合GB/T 50500、GB/T 50353的规定。
工程量清单应包含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应与模型构件一一关联，可追溯、可校核。
施工图阶段交付的工程量清单应满足招标控制价编制要求，竣工阶段交付的工程量清单应满足竣工结算要求，与竣工模型、竣工资料完全一致。
[bookmark: _Toc227316007][bookmark: _Toc227328366]图纸及文档输出
基于BIM模型导出的施工图纸、深化图纸、竣工图纸，应随对应阶段模型同步交付，图纸绘制应符合GB/T 50001、JGJ/T 448的规定。
模型导出的图纸应与模型完全一致，图纸视图、尺寸标注、图例符号、图幅格式应符合国家现行制图标准，满足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的要求。
交付的文档应包含BIM实施方案、各阶段设计说明、技术交底文件、变更签证文件、验收记录、模拟分析报告、应用总结报告等相关工程文档，文档应与模型信息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227316008][bookmark: _Toc227328367]其他辅助交付物
方案设计阶段应同步交付方案比选报告、性能化预分析报告、方案模拟动画等辅助交付物。
施工阶段应同步交付施工模拟动画、进度计划关联模型、质量安全管控模型、构件加工模型、现场布置模型等辅助交付物。
竣工交付阶段应同步交付运维手册、设备设施台账、应急管理模型、能耗管理模型等适配运维需求的辅助交付物。
其他辅助交付物的内容、格式、深度应在项目BIM实施方案中明确，满足项目对应阶段的应用需求。
[bookmark: _Toc227316009][bookmark: _Toc227328368]变更与版本追溯文件
各阶段模型交付时，应同步提交对应周期内的模型变更与版本追溯文件，确保模型迭代过程全程可追溯。
变更与版本追溯文件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模型全版本迭代日志，应符合本文件8.3节的规定；
设计变更、现场洽商、技术核定单与模型更新的对应关联表，明确变更内容、变更位置、模型更新责任人、更新时间、审批情况；
模型重大变更的论证文件、审批文件与影响分析报告；
模型版本作废说明与替代版本说明。
竣工交付阶段，应提交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模型变更与版本追溯完整文件，与工程变更资料完全对应，无遗漏、无偏差。
[bookmark: _Toc227316010][bookmark: _Toc227328369]元数据交付文件
模型交付时，应同步提交对应模型的元数据文件，元数据应能完整描述模型的基本信息、创建信息、版本信息、应用信息等核心内容。
元数据文件应包含下列内容：
1. 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名称、项目编码、建设地点、建设单位、项目规模、工程编号；
模型基本信息：模型阶段、专业、交付单元、模型精细度、坐标系统、建模软件、版本号、文件格式；
模型创建信息：创建单位、创建人、审核人、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审批记录；
模型应用信息：模型应用场景、应用成果、关联资料索引；
模型数据信息：构件数量、文件大小、数据量、存储路径。
元数据文件应采用XML、CSV等通用格式编制，支持检索、统计与导入导出，与对应模型文件一一关联。
[bookmark: _Toc227316011][bookmark: _Toc227328370]模型应用要求
[bookmark: _Toc227316012][bookmark: _Toc227328371]设计阶段应用
方案设计阶段，应基于BIM模型开展方案比选、场地分析、日照模拟、风环境模拟、能耗预分析、疏散模拟、投资估算等应用，优化设计方案，保障方案的合理性与经济性。
初步设计阶段，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多专业协同设计、结构性能分析、机电系统优化、技术经济分析、设计概算编制等应用，解决设计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升设计深度。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全专业碰撞检查、管线综合排布、净空优化、工程量清单编制、施工图合规性检查等应用，消除设计错漏碰缺，保障施工图设计质量。
设计阶段BIM应用成果应完整嵌入设计文件，作为施工图审查、设计审批的参考依据，设计变更应同步更新BIM模型，保障模型与设计文件的一致性。
[bookmark: _Toc227316013][bookmark: _Toc227328372]施工阶段应用
施工准备阶段，应基于设计模型开展施工深化设计，包括预制构件深化、机电管线综合深化、钢结构深化、精装修深化等，深化模型应经设计单位确认，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施工实施阶段，应基于BIM模型开展以下应用，应用要求应符合GB/T 51235的规定：
1. 施工进度模拟，优化施工方案与进度计划，实现进度可视化管控；
成本管理，关联模型与清单、合同、支付信息，实现工程量动态核算与成本精细化管控；
施工现场布置模拟，优化施工平面布置，规避场地风险；
构件数字化加工与安装模拟，实现预制构件的生产、运输、安装全过程管控；
质量安全数字化管控，关联模型与质量验收、安全巡检数据，实现质量安全问题的闭环管理；
关键工序、危大工程施工模拟，优化施工工艺，防范施工安全风险。
竣工验收阶段，应基于施工过程模型与工程验收资料，创建竣工BIM模型，竣工模型应真实反映工程竣工实际状态，与竣工图纸、变更签证、验收记录、结算资料完全一致，满足竣工验收与运维交付要求。
施工阶段所有设计变更、现场洽商、技术核定应同步更新BIM模型，留存变更记录，实现施工全过程模型的可追溯性。
[bookmark: _Toc227316014][bookmark: _Toc227328373]运维阶段应用
运维单位应基于验收合格的竣工BIM模型，搭建运维管理平台，开展全生命周期运维管理应用，实现运维数据与模型的深度融合。
运维阶段BIM应用应包含以下内容：
1. 空间管理，基于模型实现空间规划、租赁管理、空间使用状态动态管控；
设备设施管理，关联模型与设备台账、运维手册、维保记录，实现设备设施的预防性维护、故障维修全流程管控；
应急管理，基于模型开展应急疏散模拟、消防预案模拟、应急资源调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能耗管理，关联模型与能耗监测数据，实现能耗统计、分析、优化与节能管控；
资产管理，基于模型实现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台账管理、价值核算与盘点。
运维阶段模型更新应同步记录建筑改造、设备更换、功能调整等变更内容，保障模型与建筑实际状态的一致性，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控。
[bookmark: _Toc227316015][bookmark: _Toc227328374]模型协同与共享
[bookmark: _Toc227316016][bookmark: _Toc227328375]协同平台与环境
工程项目应采用统一的BIM协同平台开展协同工作，协同平台应具备模型浏览、编辑、批注、版本管理、信息交互、流程审批、数据共享、权限管控等核心功能，满足各参与方、各阶段的协同工作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协同平台应满足7×24 h稳定运行要求，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平台数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各参与方应配备满足BIM建模、应用与协同工作要求的软硬件环境，明确协同工作责任人，保障协同工作的有序开展。
项目应制定统一的协同工作规则，明确模型更新、信息交互、流程审批、问题反馈的时限与要求，各参与方应严格遵守协同规则。
[bookmark: _Toc227316017][bookmark: _Toc227328376]权限管理
协同平台应采用分级权限管理机制，按照“最小必要、权责匹配”的原则，为各参与方、各岗位人员分配对应权限，不应超权限分配。
权限类型应分为系统管理权限、模型编辑权限、审批权限、浏览批注权限、数据导出权限等，权限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管理权限仅限建设单位指定的系统管理员使用，负责平台配置、权限分配、日志管理等工作；
模型编辑权限仅限对应阶段模型创建单位的授权人员使用，负责模型的创建、修改与更新；
审批权限仅限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的授权人员使用，负责模型成果、设计变更、协同流程的审批；
浏览批注权限可分配给各参与方相关人员，仅可查看模型、提交批注意见，不应修改模型；
数据导出权限应严格管控，经建设单位审批后方可分配。
权限分配应履行审批手续，人员变动时应及时调整或注销对应权限，留存权限管理日志，全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7316018][bookmark: _Toc227328377]模型更新与版本控制
项目应建立统一的模型更新与版本控制规则，明确版本号命名规则、更新触发条件、更新审批流程、版本发布要求，确保各参与方使用的模型为最新有效版本。
版本号应采用“主版本号.次版本号.修订版本号”的三段式命名规则，版本升级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版本号升级：对应阶段交付、重大设计变更、模型整体架构调整，主版本号从1开始依次递增；
次版本号升级：对应一般设计变更、专业模型局部优化、多专业协同更新，次版本号从0开始依次递增，主版本号升级后次版本号重置为0；
修订版本号升级：对应模型错误修正、属性信息补充、非结构性调整，修订版本号从0开始依次递增，主版本号或次版本号升级后修订版本号重置为0。
模型更新应符合下列流程要求：
1. 模型修改完成后，提交更新申请与更新说明，明确更新内容、修改原因、影响范围；
经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审批通过后，方可更新协同平台模型；
模型更新发布后，应同步通知各相关参与方，告知更新内容与注意事项；
同步更新版本日志，记录版本号、更新时间、更新内容、更新人、审批人等信息。
所有历史版本模型应完整留存，不应删除，版本日志应全程可追溯，严禁未经审批擅自修改、更新模型。
[bookmark: _Toc227328378]协同冲突与问题闭环管理
项目应建立统一的BIM协同冲突与问题闭环管理制度，明确问题发起、分配、整改、复核、销项的全流程规则，保障协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全部闭环处置。
模型碰撞冲突与协同问题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问题发起应基于模型进行定位，明确问题位置、问题类型、影响范围、整改要求、完成时限，同步附上模型截图、相关依据；
问题应按责任边界分配至对应责任单位与责任人，责任单位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与模型更新；
问题整改完成后，应提交整改复核申请，由发起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进行复核，复核合格的予以销项；
复核不合格的，应重新下达整改要求，直至整改合格完成销项；
所有问题的发起、分配、整改、复核、销项全过程应在协同平台留痕，记录完整，全程可追溯。
重大碰撞冲突、影响结构安全与使用功能的重大问题，应立即暂停相关工作，组织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整改方案，经审批后实施，整改完成后重新验收。
项目应定期对协同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形成问题整改台账与分析报告，及时预警协同风险，优化协同流程。
[bookmark: _Toc227328379]协同数据交互与信息传递规则
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BIM数据交互与信息传递应采用统一的规则，保障数据传递的完整性、准确性与及时性。
数据交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交互应采用本文件5.4节规定的通用交换格式与原生编辑格式，确保跨平台、跨软件的数据兼容；
数据交互应同步传递对应的元数据、属性信息、版本信息、审批文件，不应仅传递模型几何信息；
数据交互应履行审批手续，未经审批的模型数据不应向其他参与方传递；
数据交互应记录交互双方、交互时间、交互内容、版本号、审批情况，全程留痕，可追溯。
信息传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协同过程中的设计变更、技术交底、审批意见、整改要求等信息，应通过协同平台进行传递，不应采用非正式渠道传递核心信息；
信息传递应明确接收方、传递时限、反馈要求，接收方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信息处理与反馈；
涉及模型修改的信息传递，应同步关联对应模型版本，确保信息与模型一致；
重要信息传递应采用电子签、书面确认等方式，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与合规性。
各参与方应指定专职BIM协调人，负责本单位的BIM数据交互与信息传递工作，保障协同渠道畅通。
[bookmark: _Toc227316019][bookmark: _Toc227328380]模型质量检查与验收
[bookmark: _Toc227316020][bookmark: _Toc227328381]检查内容
规范性检查：模型分类与编码应符合GB/T 51269的规定，坐标系、基点、单位、命名规则应符合本文件与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文件格式、版本应符合交付要求。
完整性检查：模型交付单元完整，无构件缺失、无范围遗漏；属性信息完整，应符合对应阶段的信息深度要求；交付物齐全，应符合本文件与合同约定要求。
准确性检查：模型几何尺寸、空间位置、构件参数应符合设计文件、国家现行规范要求；模型与图纸、工程资料、现场实际完全一致；属性信息真实、准确，无错误、无虚假内容。
一致性检查：各专业模型坐标系、标高、基点完全一致；模型与交付的图纸、工程量清单、分析报告等交付物内容完全一致；后序阶段模型与前序验收合格的模型衔接一致，无脱离前序模型的情况。
合规性检查：模型应符合国家现行工程建设规范、强制性条文要求，无违反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模型创建、应用应符合本文件与项目BIM实施方案的要求。
可用性检查：模型可正常打开、编辑、导出，无文件损坏、数据丢失；模型满足对应阶段的应用需求，可支撑后续BIM应用落地。
[bookmark: _Toc227316021][bookmark: _Toc227328382]检查方法
软件自动检查：采用BIM专用检查工具，对模型的规范性、完整性、碰撞冲突、合规性、属性信息缺失等内容进行自动化检查，生成检查报告，作为质量校核的基础依据。
人工校核：由专业技术人员对软件自动检查结果进行复核，对模型的核心内容、关键构件、复杂节点、设计变更等重点内容进行人工校核，验证模型的准确性与合规性。
第三方核查：对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可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模型质量专项核查，出具第三方核查报告，作为验收依据。
现场核验：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的模型检查，应结合现场实测实量、验收记录，核验模型与工程实际的一致性，重点核查设计变更、现场洽商的模型更新情况。
[bookmark: _Toc227316022][bookmark: _Toc227328383]验收标准
BIM模型验收分为阶段验收与最终竣工验收，阶段验收随工程各阶段同步开展，最终竣工验收随工程竣工验收同步开展，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工作。
BIM模型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付内容完整，符合本文件与项目BIM实施方案、合同约定的全部要求；
模型精细度、信息深度达到本文件规定的对应阶段要求，关键信息完整率100%，非关键信息完整率不低于95%；
模型质量检查全部内容符合要求，无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内容，无重大碰撞问题，一般问题整改闭环率100%；
模型与设计文件、工程资料、现场实际一致性达到100%，版本控制规范，全程可追溯；
各阶段BIM应用按要求落地，应用成果完整、有效，达到项目设定的BIM应用目标；
交付物齐全、规范，符合本文件与工程档案管理要求。
验收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付单位完成自检合格后，向建设单位提交验收申请及全部交付物；
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相关参与方开展验收，重大项目可邀请行业专家参与验收；
验收合格的，各方签署BIM成果验收确认书；
验收不合格的，出具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与时限，交付单位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直至验收合格。
BIM成果验收资料应完整归档，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验收不合格的，不应进行对应阶段的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227316023][bookmark: _Toc227328384]数据安全与保密
[bookmark: _Toc227316024][bookmark: _Toc227328385]数据存储安全
BIM数据应采用加密存储方式，协同平台服务器应设置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护等安全防护措施，防范黑客攻击、数据泄露、数据篡改等安全风险。
应建立定期备份机制，采用本地备份与异地备份相结合的方式，备份频率不应少于1次/周；核心模型数据、验收资料、审批文件等重要数据应实时备份，确保数据损坏或丢失时可快速完整恢复。
备份数据应存储在安全、可靠的不可篡改存储介质中，由专人负责保管，定期进行可用性核验，确保备份数据的完整与可用。
[bookmark: _Toc227316025][bookmark: _Toc227328386]数据传输安全
BIM数据传输应采用加密传输协议，防范数据传输过程中被窃取、篡改、伪造，保障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与保密性。
涉密项目BIM数据传输应符合国家保密相关规定，采用涉密专用传输渠道，不应通过公共网络传输涉密数据。
[bookmark: _Toc227316026][bookmark: _Toc227328387]访问控制与操作日志管理
应建立严格的访问控制机制，采用身份认证、双因素认证等方式，防范非法访问、越权操作。
所有访问、操作行为应留存完整日志，日志留存期限不应少于6个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27316027][bookmark: _Toc227328388]保密管理要求
项目各参与方应严格遵守保密约定，不应擅自泄露项目BIM数据、商业秘密与涉密信息。
未经产权方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擅自复制、传播、转让、修改BIM成果，不应用于非本项目的其他用途。
[bookmark: _Toc227316028][bookmark: _Toc227328389]数据脱敏与销毁管理
对外提供、公开展示、非授权范围复用BIM数据时，应对数据中包含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涉密敏感信息进行不可逆脱敏处理，脱敏后的数据不应还原出敏感信息，且不应影响模型的核心应用价值。
数据脱敏应采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规定的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屏蔽、数据替换、数据扰乱、格式加密，脱敏规则应在项目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中明确。
超出法定及合同约定保存期限、无需继续留存的BIM数据，应按规定进行合规销毁处理，销毁前应履行内部审批手续，明确销毁数据的范围、类型、数量、销毁方式、责任人。
电子数据销毁应采用专业的数据销毁工具进行不可逆擦除，确保数据无法恢复，不应仅采用删除、格式化等简易处理方式；存储介质销毁应采用物理销毁方式，确保存储介质完全损坏，无法读取数据。
数据脱敏与销毁的全过程应完整记录，相关审批文件、操作记录、责任人签字等资料应完整归档，全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7316029][bookmark: _Toc227328390]安全审计与合规检查
项目应建立BIM数据安全审计制度，定期对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安全防护措施有效性、权限管理合规性、操作日志完整性等开展专项审计。
安全审计频率不应少于1次/季度，重大项目、涉密项目审计频率不应少于1次/月；审计完成后应出具正式安全审计报告，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下达整改要求，限期完成闭环整改。
建设单位应定期组织各参与方开BIM数据安全合规检查，核查各参与方数据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对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前暂停其相关操作权限。
安全审计与合规检查的全部资料应完整归档，留存期限与项目BIM档案保存期限一致。
[bookmark: _Toc227316030][bookmark: _Toc227328391]应急处置与演练要求
项目应编制BIM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应急组织机构、响应等级、处置流程、责任分工、事后恢复与上报要求，应急响应等级应与安全事件的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相匹配。
发生数据泄露、丢失、损坏、篡改、非法访问等安全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对应等级的应急预案，停止相关系统操作，保护现场，采取阻断风险、溯源排查、数据恢复等处置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并按规定向建设单位与相关主管部门上报，不应瞒报、谎报、迟报。
项目应定期组织数据安全应急演练，演练频率不应少于1次/年，重大项目、涉密项目演练频率不应少于1次/半年，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应急处置团队的响应能力。
应急演练完成后，应对应急演练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评估，优化应急预案与安全防护措施，演练记录、评估报告与优化方案应完整归档。
[bookmark: _Toc227316031][bookmark: _Toc227328392]交付与归档
[bookmark: _Toc227316032][bookmark: _Toc227328393]交付流程
BIM模型交付分为阶段交付与最终交付，交付节点应与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在项目BIM实施方案中明确约定。
阶段交付节点与时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方案设计阶段交付：方案设计审批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
初步设计阶段交付：初步设计审批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施工图设计阶段交付：施工图审查合格后20个工作日内；
施工深化设计阶段交付：深化设计确认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竣工最终交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
交付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付单位完成交付内容自检，自检合格后，向建设单位提交交付申请、交付物清单及全部交付成果；
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咨询单位）对交付物进行形式审查，审查交付物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形式审查合格后，按本文件第9章的规定开展模型质量检查与验收；
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与交付单位签署BIM成果交付确认书，完成交付；
验收不合格的，交付单位应在要求时限内完成整改，重新提交交付申请，直至验收合格。
交付单位应确保交付的BIM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因成果侵权产生的全部责任由交付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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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模型及相关交付物的归档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与工程建设同步收集、同步整理、同步归档，确保归档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与安全性。
归档内容应包含项目全生命周期的BIM成果与相关资料，具体包括：
1. 项目BIM实施方案、审批文件、协同规则、产权约定文件；
各阶段BIM模型（原生格式与通用交换格式）、版本日志、模型说明文件；
各阶段全部交付物，包括碰撞检查报告、工程量清单、图纸文档、模拟分析报告、应用总结报告等；
模型质量检查记录、验收资料、交付确认书；
设计变更、现场洽商、审批记录等过程资料；
权限管理日志、数据安全备份记录、其他相关资料。
归档应采用电子归档与纸质归档相结合的方式，电子档案为核心归档载体，纸质归档资料应包含验收文件、审批文件、交付确认书等核心资料，签字盖章齐全。
电子归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子档案应采用不可篡改的格式存储，同时归档原生可编辑格式文件；
归档电子文件应进行病毒查杀，确保无病毒、无损坏；
电子档案应采用一式3套的备份方式，分别存储在不可擦写的电子存储介质中，实行异地备份保管；
电子档案应具备检索、浏览、导出功能，满足长期查阅、复用需求。
BIM档案的保存期限应与工程档案保存期限一致，永久保存的工程项目，BIM档案应永久保存。
归档BIM档案的查阅、复制、借阅应履行审批手续，建立台账，全程可追溯，不应擅自泄露、篡改、销毁归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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